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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微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微策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微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微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微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微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11月2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朱经理
联系电话：0571-88974015
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杭州微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336113
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市心广场G座102F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４月1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

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合计

债权行

萧山分行江南支行

萧山分行江南支行

萧山分行江南支行

借款人名称

杭州萧山金发包装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沈飞包装有限公司

杭州胜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4月1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江南）字0075号、2015年（江南）字0076号、2014年（江南）字0427号、2015年（江南）字
0052号

2014年(江南)字0639号、2014年(江南)字0637号、2015年(江南)字0057号、2015年(江南)字
0337号

2014年(江南)字0341号、2014年(江南)字0271号、2014年(江南)字0265号、2015年(江南)字
0341号、2015年(江南)字0319号

本金

29,829,203.87

29,897,708.11

30,000,000.00

295,716,193.34

欠息

2,810,795.32

1,059,524.21

387,348.44

16,689,133.29

担保人

保证人:杭州盈锝进出口有限公司、杭州海德服饰有限公司、瞿爱华、倪荣法担保；抵
押人：杭州萧山金发包装有限公司

保证人:杭州哲明机械有限公司、杭州胜达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沈国华、杨佳美、沈
小平；抵押人：杭州萧山沈飞包装有限公司

保证人:杭州萧山沈飞包装有限公司、方吾传、石祖茂、俞幼英；抵押人：杭州胜达钢
结构制造有限公司、杭州方氏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含各
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附： 公告清单 单位：元 2016年11月2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朱经理
联系电话：0571-88974015
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联系人：方文莺
联系电话：0571-87336113
住所地：杭州市中河中路150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

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债务人

浙江联动工具供应链有限公
司

浙江国能石油有限公司

嘉兴市红日塑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瑞克特种纸有限公司

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戴拉博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新东方紧固件有限公司

海宁恒盛皮革有限责任公司

海宁融盛皮革有限公司

桐乡市建丰电工材料有限公
司

浙江庆安化工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7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年（营业）字0010号

2014年（营业）字0048号

2014年（营业）字1222号

2014年（营业）字1252号

2014年(营业)字0499号

2015年(营业)字0900号

2015年(营业)字1195号

2015年(营业)字1196号

2015年(海宁)字1027号

2015年（海宁）字0193号

2015年（海宁）字0174号

2014年(嘉善)字0336号

2014年(嘉善)字0343号

2014年(嘉善)字0366号

2015年(海盐)字0975号

2015(承兑协议)00242号

2015年(海盐)字0616号

2015年(海盐)字1072号

2015年(海盐)字1299号

2014年（海宁）字2244号

2014年（海宁）字1950号

2014年（海宁）字2100号

2014年（海宁）字2121号

2015年（海宁）字1080号

2014年(桐乡)字0869号

2014年(桐乡)字1542号

2014年(桐乡)字1619号

2014(承兑协议)00262号

0120400017-2015年(平湖)字0934号

0120400017-2015年(平湖)字0934号

0120400017-2015年(平湖)字0934号

0120400017-2015年(平湖)字0461号

2015年(平湖)字01164号

2015年(平湖)字0436号

2014年(平湖)字1165号

2015年(平湖)字01120号

本金

2,900,000.00

3,600,000.00

2,970,000.00

3,313,443.49

4164062.85

5000000

7250000

36000000.00

4000000

2700000

3561863.09

2,964,300.00

2,700,000.00

2,000,000.00

3,300,000.00

5,245,193.36

4,449,965.99

2,162,949.01

2,769,028.74

5,000,000.00

1,999,466.84

4,000,000.00

4,000,000.00

4,882,303.37

142,697.80

4,731,161.66

4,800,000.00

2,734,221.86

10,000,000.00

-

7,663,139.50

-

-

4,700,000.00

3,972,337.72

10,000,000.00

欠息

373,284.85

462,823.62

356,240.20

412,001.69

748729.71

387585.41

90947.41

451600.99

457644.98

303741.53

351533.24

609,048.15

549,789.47

412,136.33

232,654.22

565,010.15

363,245.27

28,482.69

31,627.12

528,813.09

181,124.49

362,248.98

362,181.19

442,014.65

328,297.49

616,872.29

624,558.52

583,756.37

330,483.52

80,715.04

521,917.30

271,586.58

203,476.02

198,992.41

281,175.86

312,715.45

担保人

浙江联动工具供应链有限公司（抵押）

禾商集团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联动工具供应链有限公司（抵押）禾商集团有限公司（抵押）中工工具有限公司（保证）吕文理、倪静（保证）

浙江联动工具供应链有限公司（抵押）禾商集团有限公司（抵押）中工工具有限公司（保证）吕文理、倪静（保证）

浙江国能石油有限公司（抵押）陈银春、夏志华（保证）赵引娟（保证）

嘉兴市汇泰经贸有限公司（抵押）、许建荣、蔡春燕（保证）

英国罗伯特.弗莱彻父子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普瑞克特种纸有限公司（抵押）、英国罗伯特.弗莱彻父子有限公司（保证）

海宁中海置业有限公司（抵押、保证）、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抵押）王渭清、虞瑞娟（抵押）

海宁中海置业有限公司（抵押、保证）、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抵押）王渭清、虞瑞娟（抵押）王建荣、黄娟芬（抵押）

海宁中海置业有限公司（抵押、保证）、浙江中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抵押）王渭清、虞瑞娟（抵押）王建荣、黄娟芬（抵押）

戴增慧、金玉燕（抵押、担保）

戴增慧、金玉燕（抵押、担保）

戴增慧、金玉燕（抵押、担保）

海盐浦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亨特进出口有限公司（保证）、陈正良、曹正林（保证）

陈正良（抵押）、陈雅燕（抵押）陈雅红、邓健（抵押）陈正良、曹正林(保证）

海盐浦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亨特进出口有限公司（保证）、陈正良、曹正林（保证）

海盐浦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亨特进出口有限公司（保证）、陈正良、曹正林（保证）

海盐浦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亨特进出口有限公司（保证）、陈正良、曹正林（保证）

海宁恒盛皮革有限责任公司（抵押）、陈波（保证人）

海宁恒盛皮革有限公司（抵押）、海宁恒盛皮革有限责任公司（保证）、陈波（保证人）、陈伟杰（保证）、陈礼兴、王海芬（保证人）

海宁恒盛皮革有限公司（抵押）、海宁恒盛皮革有限责任公司（保证）、陈波（保证人）、陈伟杰（保证）、陈礼兴、王海芬（保证人）

海宁恒盛皮革有限公司（抵押）、海宁恒盛皮革有限责任公司（保证）、陈波（保证人）、陈伟杰（保证）、陈礼兴、王海芬（保证人）

海宁恒盛皮革有限公司（抵押）、海宁恒盛皮革有限责任公司（保证）、陈波（保证人）、陈伟杰（保证）、陈礼兴、王海芬（保证人）、许华锋（保证人）、海宁市立力皮件服装有限公司（保证人）

桐乡市建丰电工材料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华赢板业科技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华赢板业科技有限公司（保证）

桐乡市建丰电工材料有限公司（质押）、浙江华赢板业科技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庆安化工有限公司（抵押）、锡林浩特市华蒙置业有限公司(抵押）、河南高速发展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保证）

嘉兴市泽华仓储有限公司（抵押）、河南高速发展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保证）

嘉兴市泽华仓储有限公司（抵押）、浙江庆安化工有限公司（抵押）

浙江庆安化工有限公司（抵押）、锡林浩特市华蒙置业有限公司(抵押）、河南高速发展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庆安化工有限公司（抵押）、锡林浩特市华蒙置业有限公司(抵押）、河南高速发展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庆安化工有限公司（抵押）

法院公告
2016年11月29日

（2016）浙0503民初2937号
姚淦林：本院受理原告蒋祥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复印件、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案件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关于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告知
书、关于适用简式裁判文书的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各
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3月3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6965号

胡良锦：本院受理原告叶正良诉被告胡良锦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归
还原告借款本金275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
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由代理审判
员方勇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徐文祥、人民陪审员
程玉和组成合议庭审理，定于2017年1月20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天子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案依
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7089号

兰溪市双恩贸易有限公司、胡小芳：原告金华昆仑
润滑油有限公司与被告兰溪市双恩贸易有限公司、胡
小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02民初70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
下：一、被告兰溪市双恩贸易有限公司、胡小芳应当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给原告金华昆仑润滑油
有限公司货款124200元及逾期利息（利息按年贷款利
率从2015年12月6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止）。二、
驳回原告金华昆仑润滑油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本案受理
费1827元（减半收取），由被告兰溪市双恩贸易有限公
司、胡小芳共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施孔兴：本院受理原告孔祥吉诉被告施孔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点4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调解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369号

陆鑫峰、方小瑜：原告田仲义与陆鑫峰、方小瑜民
间借贷纠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
民初11369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0571号

浙江西力科机电有限公司、吴良威、盛伶俐、东阳
市兄弟工贸有限公司、吴留香、李世清、东阳市福泰实
业有限公司、浙江大力工贸有限公司、柴文胜、陈中笑、

上海伦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伦达实业有限公司、
吴良钢、李玉洁：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诉被告浙江西力科机电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程序转换通知书、开庭传票、令状式文书告
知书等材料。原告请求依法判令：一、被告浙江西力科
机电有限公司偿还贷款本金36695948元及相应的利、
罚息等。二、其他被告各自担保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17年2月27日14时30分在
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
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4743号

林元响：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
乌分行诉被告林元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程序转换通知书、开庭传票、令状式文书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请求依法判令：一、被告偿还贷款本金
25915.73元，利息5194.24元，复利451.77元；二、被告

承担原告为主张债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00元。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
于2017年2月27日14时40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5069号

李赞法、罗彩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支行诉被告李赞法、罗彩芳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被告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通知书、开庭传票、令状式
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请求依法判令：一、两被告
偿还借款本金 729994.5 元，利息、罚息 10647.61 元；
二、两被告承担原告的律师代理费27200元；三、原告
对被告李赞法所有的位于中国小商品城篁园服装市
场 Y2-0734 号、Y2-0735 号商位使用权的质押物拍
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定于
2017年2月27日14时50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